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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地方自治的运作与思考 

 

汪春劼 

 

地方自治是相对于中央集权而言、基于分权原理而设计的一种地

方政治制度，它强调一定区域内居民的自主精神和民主权利，是现代

社会治理一国之地方的一种科学方式。世界各个国家地方自治制度的

产生历史和特点不尽相同，但是近代地方自治制度大体是 16 世纪以

后在欧洲近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建设中首先形成的，后陆续传播到东亚

等后发展国家，成为近代以来立宪国家所普遍选择的地方政治制度，

并一直发展到今天。近代的地方自治制度自产生之日起，就受到普遍

的重视，被认为是近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基础性结构，是国家政治现代

化的重要标志之一。日本地方自治已有一百多年历史，也比较成熟，

本文对其做一些梳理与分析。 

一、日本自治体层级与数量 

与中国地方政府分为省、市、县、镇四级不同的是，日本层级较

少，其只有两个层级，其日本地方自治体分为两类：一类为广域自治

体，即都道府县（包括东京都、北海道、大阪府、京都府和 43 个县）；

另一类为狭域自治体，即市町村。其中村的辖区面积最小，人口也比

较少，基本上以农业为主。町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镇（1 万人以上），

日本市的建制较复杂，依人口多少分为政令指定城市（人口 50 万以

上）、核心城市（30 万以上）、特别市（20 万以上）、一般市（3 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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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）。 

需要指出的是，日本的市、町、村是平级；且日本两级政府间相

互独立，地方首长和议会议员都由各自辖区的居民选举产生，在法律

上不存在上下级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。 

在实行地方自治前，日本没有市的建制，以后日本城市的数量不

断增加，许多町“升格”为市，这样町的数量不断减少，现在日本市

的数量比中国还要多，日本设市的门槛比中国低得多。日本市大都是

县辖市，而内地没有县辖市。日本所有市只设一级政府，只有政令指

定市分成几个区，区长由市长任命，但区类似于中国的派出机构，并

非一级政府。 

日本经过多次合并，市町村的总数不断减少，具体情况见下表： 

 

 1888 年 1889 年 1922 年 1956 年 1965 年 2007 年 

市  39 91 495 560 782 

町 71314 15820 1242 1870 2005 827 

村 10982 2303 827 195 

计 71314 15859 12315 4668 3392 1804 

 

日本城市政府没有下设机构，没有“腿”，其通过地区的自治会联

合会对社区实行间接指导。如甲斐市是几年前由三个町合并而成的

市，管辖人口近 8 万。该市成立了两级自治会联合会，一级是按原先

町的辖区成立的三个自治会联合会，这些联合会的成员都是各自治会

的会长；另一级是甲斐市自治会联合会，其由三个地区自治会联合会

选举的 30 名代表组成，会长从代表中互选产生。联合会设办公室，

办公室设置于甲斐市的总务处，办公室主任一般由总务处的职员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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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地方政府通过任命协助政府工作的行政协力委员以加强社区与地

方政府的组织联系。例如，社区内设置的民生与儿童委员、保健委员、

体育委员等都是町内会推荐、地方政府任命的行政协力委员。 

日本社区名称五花八门，既有叫“自治会”的，也有命名为“町

内会”的。社区规模也是千差万别，如町田市截至 2011 年共有 301

个社区，加入户数在 1000 户以上的有 21 个，不足 50 户的 35 个，最

小的社区只有 9 户，最大的社区达到 4000 户。并非所有居民都加入

社区，町田市加入率 2011 年为 56.3%。 

各社区的负责人，即自治会的会长一般都是没有工薪收入的义工，

最多给其支付少量的津贴。主动要求担任会长的人并不多，一般都是

动员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、又有为地区居民服务热情的退休人

员出任会长。会长等领导成员都要通过总会的选举产生，但投票率较

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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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会的管理机构设会长一人，副会长一人，会计一人，并设有

各种专门机构和人员。自治会的业务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种类型：（1）

维护与整顿环境：清扫河沟、防灾训练、美化街道、维护交通安全、

预防犯罪；（2）社会教育：主要是通过儿童会、青少年培养会等组织

对辖区内的少年儿童开展教育活动；（3）娱乐活动：如组织纳凉大会、

运动会以及各种体育比赛；（4）福利卫生：如开展敬老活动、收旧利

废活动；（5）文化活动：如举办讲习会、讲演会等；（6）宣传活动：

发行会报、管理并组织黑板报的宣传活动等。 

日本社区的经费主要由自治会的自有资金、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、

捐款三部分组成。 

二、日本地方自治的运作 

地方自治的成功需要一套系统的制度设计，其主要涉及中央与地

方间以及各自治体间的政权、事权、财权、冲突裁决等方面。这里以

大阪府为例，描述其部分制度设计。 

根据地方自治法的规定，大阪府议会由 113 名议员组成，政府由

知事和各行政委员会组成。府议员和知事都由府民直接选举产生，任

期四年。议长和副议长各 1 人，从议员中选举产生。 

府议会每年 2 月、5 月、9 月、12 月召开四次例会(全体会议)。每

次例会会期一般一个月左右，每天下午 1 时到 5 时举行。根据需要或

发生特别事件，可决定召开临时会议。议会全体会议由府知事召集，

议长主持，议长缺席时由副议长主持。议会全体会议的召开，必须有

议员半数以上出席。议会的议事程序是：举行全体会议时，先由知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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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议员提出议案，并作说明，接着，由议员对议案提出质疑，对府的

工作进行提问，由知事作答辩；然后，将议案提交有关委员会审议，

有关委员会对交付的议案要从各个角度进行详细审查，各委员会审查

议案结束后，再次召开议会全体会议，由委员会报告审查结果，议员

进行讨论，最后进行表决。议案表决由出席会议议员的过半数决定.

议案通过后，由议长交知事执行。日本议会实行议事公开原则。宪法

规定，议会全体会议均公开，会议记录，除秘密会议记录中认为应特

别保密者外，均予公开发表，并须公布于众，府民可以随时去查阅。

另外，议会实行旁听自由，议会厅二楼设有旁听席，府民持旁听证可

旁听全体会议，同时，在议会的府民服务室内还放映全体会议的电视

实况，府民可以直接看到和听到全体会议的情况，报纸、电视、广播

可以自由报道会议情况。 

大阪府议会的机构，按府的工作设总务、文化劳动、福利保健、

商工农林、土木建筑、企业水道、文教、警察等 8 个常任委员会，负

责审查议会全体会议交付的有关议案、府民请愿等。议会规定每位议

员至少必须参加一个常任委员会，委员按党派席位比例分配选任。议

会还设有决算、高龄化问题调查、国际化对策调查、体育文化振兴、

地球环境问题调查等五个特别委员会，负责对有关特定问题进行调

查、讨论。另外还设有议会运营委员会、议会事务局和 7 个各种委员

会。议会运营委员会由各党派议员代表组成，其职责是在每次全体会

议召开前，负责协调全体会议的会期、议事程序、规则、发言时间等

事项。议会事务局是议会的办事机构，受议长、副议长直接领导，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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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处理议会的日常事务。举行全体会议时，事务局长坐在紧贴议长右

侧的座位上，而副议长则坐在议员席当中。各种委员会分别负责对一

般事项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查研究。目前大阪府议会设有水资源开发促

进、灾害对策、宣传、大阪府政府大楼建设推进、议会大楼工程、议

会运营研究、议会史编辑等 7 个委员会。 

大阪府议会议长的职权是对外代表议会，平时负责维持议会的秩

序，安排议事事项，统理议会事务等。由于议长的名誉、地位很高，

待遇优厚(大阪府议长月薪 117 万日元，副议长 103 万日元，还有专

车、交际费、津贴等)，因此老资格议员中想当议长者甚多，法律虽

然规定议会每届任期 4 年，但习惯上议长只能当一年就要提出辞职，

重新选举，以便让更多议员有机会当议长。如果议长当了一年不主动

辞职，其他议员就会提不信任案，迫使你辞职。大阪府议员的待遇也

是相当优厚的，月薪 93 万日元，还有工作补助费 55 万日元以及交通

补贴费、秘书等；每位议员规定每年可以出国考察一至二次。 

日本地方自治的运作给民众以选举权、知情权；给议员以监督权、

同意权、立法权等；给自治首长以领导权、决策权、任命权等。 

在人员配备上，比较合理。议员定额的上限是根据人口规模分级

规定的，如都道府县议会 40-130 人，市区议会 26-96 人，町村议会

12-26 人。议员任期与首长一样，都是 4 年。会期、议事规则也比较

科学，从而保证决策得到充分讨论。 

1888 年 4 月，日本颁布了市制町村制，1889 年 4 月实施。1889 

年 2 月颁布了《大日本帝国宪法》，1890 年 11 月实施。同年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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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成立了第一次国会。日本工业化刚刚开始，其就进行了政治体制的

大改革，让人民拥有了选举权。在许多国家都还在大行专制，还在以

人民素质太差拒绝给民众选举权时，日本地方自治就已“破冰”，日

本决策者的胆识非同凡响。 

当然日本的选举并非一步到位，而是逐步推进。作为最低层级的

町村，自治色彩很强，设置由公选议员组成的町村会，采取町村会选

举町村长的体制。虽说是公选，但是在按照纳税额的“限制选举”中

所选举的町村会议员，有可能完全被地方有名望者所担任。（金井利

之：《日本地方自治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0，第 16 页）而当

时日本市并不多，因其“体量较大”，政府对其并放心，故要求大的

城市市长由所在地县府首长兼长，市设市议会，允许拥有条例制定权，

一般城市市长，是由内务大臣从市议会推荐的三名候选人中请奏天皇

任命的。府县议员由民众选举（开始也并非人人一票，而是按照纳税

额行“限制选举”），府县县长却由中央任命。这样的制度设计尽管为

批评者责为“不民主”，但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。其一方面给予民众

一些民主权利，另一方面则让让民主有“可控性”。 

1926 年开始，市长由市议会选举选任，市和町村享有同等的自治

权，民主的权利有所扩大。二战结束以后，日本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部

的领导下，推进地方自治制度改革。其中，最为重要的成果是 1947 年 

5 月同时施行的《日本国宪法》和《日本地方自治法》。 

（一）确立了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地方首长和议会的机制。 

实施“知事公选制”，将府县知事由内务省直接任命改为居民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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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举，其身分也由政府所属官员转变为地方职员。战前府县知事的选

任办法和身份性质，关系到日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程度，是

中央集权的重要形式。此外，市町村长也从由市町村议会间接公选改

为居民直接选举产生。“知事公选制”的实施，意味着战前具有浓厚

国家行政区划色彩的府县转变成与市町村同等的自治体。 

（二）解散内务省。明治时期成立的内务省，掌握着府县知事等

任免权，以及管理着地方行政、财政、警察和土木建设等事务。为了

推进日本的民主化，联军总司令部解散了内务省。1948 年制定了《警

察法》，建立以市町村管辖的自治体警察为基础的体系。 

通过上述改革，日本地方自治在“政权设计”上基本完成。但在

“事权设计”上，还在不断探索，针对中央权力过大、“三分自治”

的批评，从 1993 年开始，日本进行了几轮分权改革，期冀使中央与

地方形成对等的伙伴关系。 

三、对日本地方自治的思考 

地方自治是“本地方的人，用本地方的钱，办本地方的事。”地方

自治的要素主要有以下五点：第一，地方自治团体应具有法人的资格，

也即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人格。这是地方自治团体与官署的根本区

别。第二，地方自治团体具有地域性特点，其权利义务关系受地域的

限制。第三，自治经费由本地方负担，以地方税办理本地方之公共事

务。第四，遵循国家法律，受政府之监督，不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。

第五，地方自治团体为地方自治的主体，自行处理其事务。19 世纪

末到 20 世纪初的爱尔兰政治学家詹姆斯·布拉伊斯（1838-192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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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他的《近代民主政治》一书中即主张，地方自治和民主政治是相辅

相成的，“民主主义的根源存在于共同体的自治中”，“地方自治是培

育人们公共精神的最好场所。” 

地方自治的关键就在于中央保持国防、外交、金融等大权的同时，

把一些与地方民众关系密切的权力从中央下放，由地方民众通过投票

选举地方领导来为地方服务。借助日本的地方自治，有如下几点思考： 

其一，必须给人民选举权。没有选举权，官员们必然眼睛向上，

惟上是从，只有通过选举，才能使地方官员得以倾听选举者的声音。 

其二，选举需要渐进。地方的选举需要从最基层做起，以后随着

民众对选举的熟悉，再一步步向上推进。为防止民粹主义，可以对被

选举者实行一定的资格限制。行政首长可以先采取由议会选举。 

其三，要让议会发挥权力制衡功能。议会的会期、人数、议事规

则都要符合科学，如人数不能太少，但也不可太多；议长主持会议，

但没有投票权；议员投票实行记名制，对历史负责等等。 

其四，要推进信息公开，让民众有知情权。没有全面真实的信息，

选举的质量一定不过关。信息公开不仅使选举有质量，而且也能使权

力的运行阳光化，防止以权谋私。 

 

（作者单位：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） 


